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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

教師作業原則」及教育部修正發布「海外臺灣學校商借公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實施要點」第5點各乙份（如附

件）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2年11月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98309A號

函及教育部102年11月22日臺教文(六)字第1020166329C號

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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